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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人在中国民事诉讼中主体资格证明是否需要公证认证？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必须委托中国律师。对于
国外公司，必须办理其主体资格，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的公证认证手续。

如何办理授权手续？

1、外国当事人在我国境外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对于未履
行相关手续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对其代理资格均不予认可。

2、外国自然人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在
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和入境证明，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应在授权委托书上注明相关情况并要
求该外国自然人予以确认。

3、外国自然人在我国境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经我国公证机关公证，证明该委托书是在我国境内签署的
，无需在其所在国再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4、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代表该法人、其他组织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外国法人、其他组织
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除了向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出示自然人身份证明和入境证明外，还必须提供该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出具的能够证明其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证明文件，且该证明文件必须办理公证、认证
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应在授权委托书上注明相关情况并要求该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予以确认。

5、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代表该法人、其他组织在我国境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经我国公证机关公证，证明该委托书是在我国签署，且该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了外国
法人、其他组织出具的办理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能够证明其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证明文
件的，该授权委托书无需在外国当事人的所在国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6、外国当事人将其在特定时期内发生的或者将特定范围的案件一次性委托他人代理，人民法院经审查可
以予以认可。该一次性委托在一审程序中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
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在涉外诉讼案件中，授权委托书、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代表人身份证明和域外证据需要经公证认证，这
个大原则大家都知道，但在实践中，围绕公证认证的具体要求仍存在不少细节值得探究。

（一）授权委托书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企业委托中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
诉讼，从中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
认证，或者履行中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那么，如果外国企业在中国设有代表机构，或在中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领取营业执照，从中国领域内
寄交的授权委托书，是否还需公证认证？我们理解，前述法条对于授权委托书公证认证进行要求的前提
是“从中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若驻华代表机构的负责人有权代表外国企业行使签字权，或外国企
业本身已在中国合法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有权签字人在中国境内签字寄出授权委托书，则无需经过
公证认证。笔者在处理一起涉外诉讼中，作为被告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合法从事经营活动并领取了营业执
照，有权签字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之后，加盖了在中国合法登记的企业公章，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和接受
。

作为授权委托书境外公证认证的替代方式，《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五条规定，外国企业的
代表人在人民法院法官的见证下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同时，该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
六条明确，外国企业的代表人在中国境内签署授权委托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机构公证的，人民法
院应予认可。

（二）主体资格和代表人证明

《民事诉讼法》第五百二十三条规定了涉外诉讼中外国企业主体资格和代表人证明需要公证认证的要求
。即，外国企业参加诉讼，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
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代表外国企业参加诉讼
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
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主体资格证明每个国家会有所不同，根据笔者的经验，英美公司的主体资格证明一般为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或Certificate of Formation，加拿大为Certificate of Continuance，瑞典为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新加坡用公司注册处的Biz File，芬兰公司是Trade Register等。

外国企业没有法定代表人这一概念，有些国家的主体证明文件中会显示公司的代表人，如芬兰的商业登
记证中会显示代表（Representation），其中确定的有权签字人可以直接代表该外国企业签署给中国律师
的授权委托书。但英美的主体资格证明都不显示公司的代表人，实践中可由董事会书面授权一位代表，
再由代表签署给中国律师的授权委托书。

易代通公证认证网www.51rz.org     www.ydtnotary.com  是北京易代通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旗下公
证认证服务平台，作为国内早期从事境内外各类文书公证Notary、使领馆认证Authentication和海牙认证A
postille的咨询服务机构，我们自2008年开始投入服务以来，累计成功办理数十万份各类文书公证认证，
为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各国外籍人士（包括外籍华人）、海外华侨、港澳台人士、海外留学工作生活归
国人士提供一站式文书公证认证服务。我们是境内外各类律师事务所、风险投资机构VC、会计师事务所
、商标专利代理机构、公司注册代理机构、移民服务公司、签证代理机构以及外国人来华服务机构等机
构指定的文书公证认证服务商。此外我们还为各类政府、司法、工商、税务、人力、法律等部门提供公
证认证方面的咨询。易代通公证认证网致力于打造中国先进的互联网公证认证签证平台，每年为超过数



十万外籍、归国、出国人士及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代表处、上市公司等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类文书的公
证、认证、签证服务。我们设于北京，在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十几个城市设立办事机构，
由100多位来自公证认证服务行业精英组成。公证认证国家覆盖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及大洋洲的100
多个国家或地区。易代通公证认证网与中国驻外各个使领馆、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澳
门）有限公司、各国驻华使领馆/驻港领事馆保持长期的信息互通交流通道，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公证认证
签证讯息。同时我们也与全球各国移民局、旅游局、教育部门、商业部门、金融机构、境外律所长期良
好的合作关系，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各种便利服务。我们在全球的各办事合作机构紧邻使馆区，每天早晚
两次专人往返使领馆递送和领取文件，确保时间取到完成文件，满足客户快节奏的需求，我们在提供标
准时间服务的同时，更可以提供1-3天的加急和特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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